
授权委托书

	委托人
	受托人

	姓  名
	
	姓  名
	

	工作单位
	
	工作单位
	

	职  务
	
	职  务
	

	证件号码
	身份证（  ）  护照（  ）
	证件号码
	身份证（  ）  护照（  ）

	
	
	
	

	本人授权          （受托人）全权代理本人办理编号为        

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竞买事宜，其权限为下列第     、     项：

    1、办理竞买报名手续；

2、签署成交确认书；

授权有效期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

受托人在该地块挂牌出让活动中所做出的承诺、签署相应权限的文件，本人均予以承认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 委托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

保证金承诺书
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：
    我司参加贵中心于2021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30日在网上挂牌交易系统举行的位于惠环街道西坑村、宗地挂牌编号为GZK2021-18号、宗地总面积4779㎡（其中使用权面积2114㎡）、规划编号为ZKA-087-39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。
    我司按挂牌出让文件规定，已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（大写）：壹仟叁佰壹拾陆整（￥13,160,000元）。我方承诺：该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、债券融资、信托资金、资管计划配资、保险理财资金、股东借款、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。
特此承诺。
承诺人：xxxxxxxxxxxxx (盖章)

       xxxx年x月x日

委托说明

我司参加了2021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30日在网上挂牌交易系统举行的位于惠环街道西坑村、挂牌编号为GZK2021-18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，并于2021年3月x日缴纳保证金1316万元至贵中心xxx（开户行名称）银行账户。根据挂牌出让须知中“竞得人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后，缴交的保证金中按成交价的20%转作定金;竞得人签订《出让合同》后，定金转作土地出让价款。”的条款规定，现委托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，将保证金1316万元人民币代我方转至仲恺区财政局地价款专户。

特此说明。

附：非税收入通知书

委托人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月x日  

10-4-3

